

附件2
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致：（采购人）
我单位承诺：
[bookmark: _GoBack]1.我单位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2.我单位具备项目所必需的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我单位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竞争的其他情形。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原则，不恶意串通，不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为，不损害采购人或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投标无效处理。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本单位在投标中所做的一切承诺履约。
8.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
9.我单位承诺中标后项目不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不进行分包。
10.我单位承诺非联合体投标。
11.我单位承诺对本项目招标过程中所涉及的所有信息及其他敏感信息严格保密。我单位不会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传播或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无条件接受贵局相应的处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投标承诺单位：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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